附件4

中央衔接资金转移支付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5年度下达中央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754万元，已全部支付，支付率100%。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中央资金全部投入产业发展，每年为乡镇及其辖区各村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同时将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就近就业，增加脱贫户和监测户收入。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淮南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农〔2024〕-813号）、《淮南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农〔2025〕-45号），我区2025年中央提前下达财政衔接资金652万元（其中发展新型集体经济100万元）；根据《淮南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农〔2025〕-269号），我区2025年中央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总额10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中央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754万元，均投入2025年乡村振兴生态智慧产业园项目，产业占比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了《田庵庵区关于2025年中央提前下达财政衔接资金的分配方案》（田农工组[2024]13号）、《田家庵区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资金的分配方案和项目计划》（田农工组[2025]1号）、《田家庵区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第二批财政衔接资金的分配方案和项目计划》（田农工组[2025]5号），对中央衔接资金754万元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合理及时规范分配和使用衔接资金。衔接资金对应批复的项目均明确了建设内容和绩效目标等情况。日常通过实地走访项目、检查资料等方式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督导调度，保证了项目进度以及规范使用衔接资金。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中央衔接补助资金产业发展项目为有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及辖区内各村及脱贫户增加了经济收入，同时带动了脱贫户就近就业，增加脱贫户收入，促进脱贫户稳定脱贫。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95%以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落实中央衔接资金754万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需求，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质量指标。保障乡村振兴项目有序实施，按时完工

（3）时效指标。中央衔接资金754万元全部支付，支付率100%。
（4）成本指标。 降低了脱贫户监测户生产成本，提高了家庭收入，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增加了脱贫户监测户经济收入，同时带动了脱贫户就近就业，增加脱贫户收入，促进脱贫户稳定脱贫。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绩效目前指标基本完成，群众（脱贫户和监测户）满意度95%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实行区、镇、村三级公示，衔接资金项目经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在区人民政府网站予以公告；乡镇、村级在接到区级下达扶贫资金项目计划批复后，及时予以公告。区、镇、村三级分别对本年度衔接资金项目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公告，做到了项目在阳光下管理，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提高了衔接资金使用效益。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